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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宜蘭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7月 24 日 

發文字號：府秘法字第 1030118539A 號 

主旨：「宜蘭縣印鑑登記及印鑑證明收費標準」第 1條，業經本府 103 年 7月 24 日府秘法字第

1030118539－B號令修正發布施行，檢附修正條文 1份，請 查照。  

說明： 

一、請各鄉鎮市公所惠予張貼公告周知。 

二、請民政處依地方制度法第 27條第 3項規定，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本府秘書處；

另依行政程序法第 157 條第 3項規定刊登本府公報。 

正本：宜蘭縣議會、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臺灣省政府、本府秘書處文書科、本府秘書處法制科(均含附件) 

縣 長 林 聰 賢 

 

宜蘭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7月 24 日 

發文字號：府秘法字第 1030118539B 號 

修正「宜蘭縣印鑑登記及印鑑證明收費標準」第一條。 

附修正「宜蘭縣印鑑登記及印鑑證明收費標準」。 

縣 長 林 聰 賢 

 

宜蘭縣印鑑登記及印鑑證明收費標準 
中華民國 99年 11 月 15 日府秘法字第 0990164954-B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3年7月 24日府秘法字第1030118539-B號令修正發
布第 1條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及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登記作業規定第十二點訂定之。 

第二條 宜蘭縣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登記及核發印鑑證明工本費，其收費標準

如下： 

一、印鑑登記：每次收費新臺幣二十元。 

二、印鑑證明：每張收費新臺幣二十元。 

前項第一款所稱印鑑登記，指印鑑申請、變更或註銷登記。 

第三條 印鑑登記及印鑑證明之規費，由本縣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徵收後繳庫。 

第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宜蘭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7月 25 日 

發文字號：府秘法字第 1030119387A 號 

主旨：「宜蘭縣漁業管理所編制表」，業經本府 103 年 7 月 25 日府秘法字第 1030119387－B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並自中華民國 103 年 6月 1日生效，檢附本編制表 1 份，請 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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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旨揭編制表經本府 103 年 7月 15 日第 553 次縣務會議通過。 

二、請本府人事處依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 3 條第 4 項規定，函報考試院備查，並副知本

府秘書處；另依行政程序法第 157 條第 3項規定刊登本府公報。 

正本：宜蘭縣議會、本府各單位暨所屬一、二級機關 

副本：本府秘書處文書科、本府秘書處法制科(均含附件) 

縣 長 林 聰 賢 

 

宜蘭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7月 25 日 

發文字號：府秘法字第 1030119387B 號 

修正「宜蘭縣漁業管理所編制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宜蘭縣漁業管理所編制表」。 

縣 長 林 聰 賢 

 

宜蘭縣漁業管理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所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

職等暫列 

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三  

技 士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七  

課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三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
任第六職等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人 事 管 理 員   （一）  

會 計 員 委 任 至 薦 任 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合               計 二十（一）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五」之規定；該職務

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六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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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 
 

宜蘭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7月 28 日 

發文字號：府民戶字第 1030120377 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辦理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實施

要點」，自即日生效，請 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宜蘭縣辦理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

實施要點」1份。 

正本：本縣各戶政事務所 

副本：本府秘書處文書科、本府秘書處法制科、本府民政處(均含附件) 

縣 長 林 聰 賢 

 

宜蘭縣辦理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95年 3月 13日府民戶字第0950031532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14 日府民戶字第 1000037225 號函修
正發布第 3、4、5、6點條文 
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28 日府民戶字第 1030120377 號函修
正發布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

本常識測試（以下簡稱歸化測試），特依據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

務基本常識認定標準及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上課時

數認定及測試作業須知，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主管機關為本府，執行機關為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以下稱戶所）。 

三、外籍人士持有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得申請歸化測試。 

四、辦理方式： 

（一）報名：申請人於測試前三個辦公日，以電話或其他方式預約報名。戶所得依實際案

件需要採隨到隨辦方式辦理，測試當日申請人應檢具有效外僑居留證親自至戶所填

具測試申請書，並繳交測試費新臺幣五百元及二吋彩色照片一張，完成報名手續。 

（二）測試方式：分為口試及筆試，申請人得擇一應試： 

1、口試：採一對一、問答方式辦理，得就華語、閩南語、客語或原住民語擇一應試。 

2、筆試：以選擇題方式辦理，測驗卷書寫系統以華語為之。 

3、選擇口試或筆試題目均為二十題，以系統隨機抽取，測試時間為三十分，每題五

分，總分一百分。合格分數依國籍法各條款相關規定。 

（三）測試內容範圍：以內政部公告之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

基本常識測試口試及筆試題庫為限。 

（四）測試地點：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 

（五）測試人員：由戶所主管人員遴派適當人員擔任，必要時得洽請本府民政處協助辦理。 

（六）測試完畢，戶所應將成績登入戶政資訊系統，並列印歸化測試成績單，用印後核發

予申請人。 

（七）成績單有污損或滅失者，申請人得向原申請戶所申請換發或補發，並繳納規費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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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五十元整。 

五、歸化測試所需申請書、口試評分卷、口試題目及答案卷或筆試評分卷、筆試題目及答案卷、

成績單、換（補）發成績單申請書，均使用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

義務基本常識上課時數認定及測試作業須知所定格式，成績單應套印承辦歸化測試機關章

戳。 

六、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府及各戶政事務所預算項下支應。 

 

宜蘭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8月 5日 

發文字號：府民客字第 1030125377 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自即日生效，請 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宜蘭縣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1份。 

正本：各鄉鎮市公所、宜蘭縣客屬總會、宜蘭縣客家文化促進會、宜蘭縣大南澳客屬文化推動

協會、宜蘭縣羅東鎮客人城文教促進會 

副本：本府秘書處文書科、本府秘書處法制科、本府民政處 

縣 長 林 聰 賢 

 

宜蘭縣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客家事務發展，協調整合縣內資源，增進客家族群之

權益，特設置宜蘭縣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配合推動客家傳統文化、語言、建築保存與發展。 

（二）推動客家母語教育。 

（三）配合社區活動，推廣客家節慶等民俗、藝文活動。 

（四）結合地方觀光產業，發展客家文化。 

（五）客家文化團體與文化活動之推展。 

（六）推動客家事務相關資料之調查、蒐集、分析、出版及傳播事項。 

（七）落實推動其他有關客家事務。 

三、本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召集人一人，由縣長兼任，副召集人一人由秘書長兼任，其

餘委員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府民政處處長。 

（二）本府教育處處長。 

（三）本府文化局局長。 

（四）宜蘭縣客家團體代表或對客家事務熱心之社會人士四至六人。 

（五）專家學者二至四人。 

前項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之。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聘（派）至原任期

屆滿之日止。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本會單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四、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民政處客家事務科科長兼任；承召集人之命綜理會務。置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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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一人，由本府民政處派員兼任，負責辦理本會行政業務。 

五、本會每年召開會議二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

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款聘任之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指派他人代理。 

六、本會下設行政企劃組、教育組及文化組，並各置組長一人，分別由本府民政處處長、教育

處處長及文化局局長兼任，職掌如次： 

（一）教育組：推動客家母語教育。 

（二）文化組：客家文化之推展。 

（三）行政企劃組：策劃推動客家事務及行政工作。 

外聘委員得自行擇一組別，或由召集人協調分派之。 

七、本會各組長如認為有必要或各該組委員之請求時，得召開會議，並由組長擔任主席。 

八、本會委員及派兼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支領出席費及交通費。 

 

宜蘭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8月 5日 

發文字號：府勞行字第 1030125253 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政府推動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計畫」部分規定，自即日生效，請 查

照。 

說明：檢送修正「宜蘭縣政府推動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計畫」1份。 

正本：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宜蘭分事務所、宜蘭縣自閉症者福利協進會、宜蘭縣聾啞福利協進

會、社團法人宜蘭縣盲人按摩協會、社團法人宜蘭縣盲人福利協進會、社團法人宜蘭縣

肢體障礙者協會、社團法人宜蘭縣脊髓損傷者協會、社團法人宜蘭縣培德關懷協進會、

社團法人宜蘭縣康復之友協會、社團法人宜蘭縣智障者權益促進會、社團法人宜蘭縣視

障協會、社團法人宜蘭縣學習障礙者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宜蘭縣聽障者聲暉協會、財團

法人宜蘭縣私立慕光盲人重建中心、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蘭馨婦幼中心、社團法人宜蘭

縣萬得福弱勢族群權益發展協會、財團法人阿寶教育基金會、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

金會、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私立蘭陽智能發展學苑、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

分院附設庇護工場 

副本：本府秘書處法制科、本府秘書處文書科、本府勞工處 

縣 長 林 聰 賢 

 

宜蘭縣政府推動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計畫 
中華民國 94年 1月 5日府社勞字第 0940001596 號發布 
中華民國 103 年 8月 5日府勞行字第 1030125253 號函修正 

一、依據： 

（一）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 

(二)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三十三條。 

二、宗旨：協助身心障礙國民參加職業技能訓練，以開發身心障礙者潛能，培養工作技能、以

促進其就業。俾健全其身心、自力更生、服務社會、成為國家生產建設之重要人力資源。 

三、訓練對象：依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規定領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具備生活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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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評估具備擬參加訓練職類之就業潛能者。 

四、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二）承辦單位：本縣各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職業訓練中心（以下稱訓練單位）。 

五、推動辦理方式：由本府聘請專家學者三至五人組成審查小組（以下稱審查小組）審查訓練

單位所提之計畫，經審查合格之訓練單位補助辦理具就業導向型之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 

六、訓練人數：由訓練單位提出訓練需求人數，經審查小組依訓練單位提供之場地、師資、設

施及教材等條件，於每班人數最低不得少於十人並以三十人為上限範圍內，決定各班次所

能招訓人數。 

七、訓練職類及課程規劃： 

（一）訓練職類應經就業市場分析具就業可能性者。 

（二）訓練目標區分為輔導學員進入一般性、支持性或庇護性就業職場，應於規劃訓練前妥

善評估。 

（三）訓練課程內容、訓練期程、擬招收學員之障礙類別及程度等，應與訓練目標相互結合。 

（四）職業訓練屬就業導向，如屬基礎教育、語文、體育活動、休憩益智、生活自理、性情

陶冶及有爭議之訓練（如涉及醫療行為，違反善良風俗習慣）或課程與就業目標直接

關聯性不顯著之訓練學習活動，應不予辦理。 

（五）訓練單位規劃辦理之職業訓練以協助就業者為目的，各班次以不超過六個月（五百二

十八小時）為原則。訓練課程分為學科課程及術科課程兩類。學科課程分為一般學科

及專業學科，其時數佔總時數百分之三十；術科課程分為專業術科及應用實習，其時

數佔總時數百分之七十。 

（六）所規劃班次能輔導學員參加證照檢定者。 

（七）訓練單位應事先評估所規劃辦理訓練班次之促進就業效益，以選擇學員訓練後穩定就

業率可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訓練班次辦理為原則（穩定就業：指經推介就業後，於單

一就業部門持續工作達三個月以上之就業情形）；並以訓練單次時程短且能達成就業

效果之班次為優先。 

八、訓練單位基本條件： 

（一）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或職業訓練中心，其服務章程項目應包含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

練。 

（二）應具備辦理各該訓練職類之場地、設施、設備、師資等基本條件。 

（三）訓練場地之環境空間應符合無障礙設備（設施），並應具備相關主管機關所核發在有

效期限內之建築物及消防安全證明。 

（四）組織應健全，具備良好行政作業能力，能辦理就業市場分析、研擬訓練計畫、職業輔

業評量、開拓就業機會及輔導就業，並能依會計作業規定完成經費結報核銷。 

九、補助方式及標準： 

（一）審查小組審查訓練單位所提之計畫，經審查合格之訓練單位予以補助。 

（二）短期職業訓練（三個月以下）最高補助新臺幣二十萬元整，中長期職業訓練（三個月

以上）最高補助新臺幣三十萬元整。 

十、訓練類別及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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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訓練期程應依職類特性、就業類型及擬招收學員之障礙類別、程度等予以規劃。 

（二）養成及就業訓練：訓練期程最長以六個月為原則，每個月訓練時數最高以八十八小時

為限。 

（三）各職類班次之訓練期程，得依訓練職類之特性或評量個案具備就業所需之整體能力彈

性調整；如經訓練單位評量個案有延長訓練期限以利其就業之需要時，得專案報請本

府核准。 

（四）各職類、班次之訓練期程，應規劃在每年十一月三十日以前結訓（十一月三十日以後

屬結訓學員持續推介就業期，持續半年並需檢附就業成果表），俾能如期在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以前辦理經費核銷結案。 

十一、訓練項目及標準： 

（一）講師費：內聘講師每小時最高補助四００元，外聘講師每小時最高補助八００元。 

（二）材料費：每份最高補助一、五００元，以實際參訓之身心障礙者人數計算。 

（三）場地費：每月最高補助六、０００元，最多補助三個月。 

（四）雜費：最高補助五、０００元。 

（五）學員平安保險費：保險額度每人 100 萬元（應檢附原始憑證結報為原則）。 

十二、撥款及核銷： 

（一）各訓練單位所擬計畫經本府核定後，補助經費分二期給付，承辦訓練單位應檢送

開訓學員名冊、師資名冊、課程表及契約書送本府辦理第一期撥款。第二期款俟

檢送結訓學員名冊後再行撥款。 

（二）結訓後一週內，檢附相關原始憑證送本府辦理核銷，所有經費須於十二月三十一

日前辦理核銷完竣。 

十三、訓練單位辦理本計畫訓練，應依照核定計畫進度執行；相關行政、會計、教務、輔導業

務工作，應依本府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其要項如下： 

（一）訓練單位應先就擬辦理訓練職類進行就業市場分析，輔導結訓學員進入職場之就

業型態區分為競爭性、支持性及庇護性等三類。 

（二）訓練單位應依據就業型態及擬招收學員之障礙類別、程度，規劃訓練內容。 

（三）所擬計畫經本府核定委託辦理後，訓練單位即可進行公開招生。 

（四）各訓練單位於招生時，應以相關評量測驗報名者之性向、適性職類及是否具備擬

參加職類之就業潛能，以減少不適訓學員退、離訓或結訓後無法就業之情形，並

避免造成訓練資源浪費；如有必要，可洽請就業服務機構或學校協助。 

（五）開訓學員名冊，應於請款時送本府備查。開訓二週後學員若有異動時，應於一週

內將名冊專案報送本府備查。 

（六）訓練單位應建立學員個案資料，並按實際到訓人數，將學員個案紀錄簿按月填列

資料，留存備查。 

（七）訓練單位應建立內部督導機制，俾落實訓練及輔導等相關工作。 

（八）本項訓練以就業為導向，訓練單位平時即應經常拜訪廠商，建立廠商資料，訓練

單位於各班次學員結訓前二個月，應與各廠商、企業界及可就業之單位團體等連

繫或辦理雇主座談會，進行就業媒合及爭取就業機會，以安排各學員就業。並於

結訓時將結訓學員成績單暨其名冊併同推介就業成果統計表，送本府備查。結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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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個月，仍未能推介就業者，仍應繼續輔導並請各就業服務機構協助推介其就

業，至少輔導其穩定就業達三個月以上，結訓滿六個月並再作追蹤輔導。 

（九）結訓學員由各訓練單位頒發結訓證書。 

十四、考核：訓練期間，本府得隨時派員定期或不定期訪視或由審查小組訪視，如未依核定計

畫執行情節重大，經查證結果屬實者，本府得立即終止或撤銷該計畫，經終止或撤銷計

畫之單位，二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計畫。 

十五、身心障礙者參加職業訓練，其經費補助，二年內以一次為原則。 

十六、本訓練計畫所需經費，由本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編列預算支應。 

 

宜蘭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7月 25 日 

發文字號：府秘檔字第 1030114444 號 

主旨：訂定「宜蘭縣政府檔案銷毀作業規範」，自即日生效，請 查照。 

說明：檢送「宜蘭縣政府檔案銷毀作業規範」1份。 

正本：本府各單位 

副本：審計部臺灣省宜蘭縣審計室、本府秘書處法制科、本府秘書處文書科(均含附件) 

縣 長 林 聰 賢 

 

宜蘭縣政府檔案銷毀作業規範 

中華民國 103 年 7月 24 日府秘檔字第 1030114444 號函發布 

一、本府為規範檔管單位辦理各單位所歸檔已屆保存年限之檔案銷毀作業程序，及各單位檔案

銷毀目錄審查事項，以利檔案銷毀業務執行特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稱檔案

管理局)訂頒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規定，訂定本規範。 

二、範圍：辦理本府各單位所歸檔已屆保存年限之檔案銷毀，包括檔案銷毀目錄編製、檔案銷

毀目錄審查、檔案銷毀計畫訂定、檔案銷毀目錄及計畫送核、檔案銷毀執行及已核准銷毀

檔案目錄彙送等相關事項。 

三、本規範所稱檔案定義：指本府各單位所承辦公文結案後，依歸檔程序送歸本府檔案庫房保

管之公文檔案。 

四、檔案銷毀作業程序： 

(一)檔案銷毀目錄編製 

1、檔管單位清查已屆保存年限檔案。 

2、就完成清查並屆滿保存年限之檔案，依檔案管理局規定格式編製檔案銷毀目錄。 

3、檔案因特殊狀況銷毀或毀損處理 

(1)檔案因變質而散發有毒物質，嚴重影響人體健康，或遭遇戰爭、暴動或事變，有

損及國家安全或利益之虞者，迫於緊急情況，無法依法定程序辦理銷毀者，應擬

具特殊狀況逕行銷毀檔案報告。 

(2)檔案因天災或事故致檔案毀損經鑑定無法修復者，擬具檔案鑑定報告，陳權責長

官核准後函送檔案管理局備查。  

4、全案或全卷檔案屆保存年限後，始得依規定辦理銷毀。 

5、檔案銷毀目錄應裝訂成冊並加裝封面，每冊目錄以不逾三公分為原則。 

(二)檔案銷毀目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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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檔案銷毀目錄送會各相關業務承辦單位進行檔案存毀判定，必要時，業務承辦單位

得調閱並檢視檔案內容，各相關業務承辦單位審查檔案銷毀目錄應行注意事項如

下： 

(1)審查是否有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三條所訂定機關檔案應永久保存之

檔案。 

(2)審查檔案是否已屆檔案管理局訂頒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之規定。 

(3)審查檔案是否有涉及單位業務相關法規或內部作業規範規定之保存年限。 

(4)審查機密檔案是否已解密，未經解密者不得銷毀。若有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

或註銷通知單通知解密、處理意見表及註銷單，應俟原檔案於機密等級註銷並

屆保存年限後，始得依規定辦理銷毀。  

(5)審查檔案是否有會計憑證、報告、帳簿及重要備查簿等，應依會計法規定，經

由主計單位報請審計機關同意後，始得依規定辦理銷毀。 

(6)審查檔案內容所涉業務是否已結案、是否有尚未逾法令規定保存年限、或涉內

外在需求、或涉民眾重大權益與未了案件者、及債權債務關係或檔案仍具參考

價值。 

(7)審核檔案是否為採購案件，是否已驗收結案、採購文件之保存年限自全部驗收

之日起算，如有取消採購、解除或終止契約者，採購相關文件之保存年限，應

自取消採購、解除或終止契約之日起算。 

2、業務承辦單位因業務需要，須延長保存年限者，須檢附檔案保留清單，專案簽報一

層准，並於檔案銷毀目錄備註欄註明調整後之保存年限及調整原因並核章，凡未註

明續保存者，視同為同意銷毀檔案。 

3、檔案銷毀目錄經業務承辦單位審查完畢後，須於檔案銷毀目錄封面核章。 

(三)檔案銷毀計畫訂定：檔管單位依檔案管理局規定格式訂定檔案銷毀計畫，其記載事項

如下： 

1、銷毀檔案年度、數量及存放地點。 

2、檔案銷毀目錄送核冊數。 

3、史政機關檢選情形。 

4、擬銷毀時間、地點及方式。 

5、銷毀檔案符合基準表情形：記載檔案符合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類別或基準

項目編號。 

6、備註：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者，請於備註欄位註記鑑定報告檢附情形。 

(四)檔案銷毀目錄及計畫送核 

1、檔管單位整理檔案銷毀目錄、訂定檔案銷毀計畫及銷毀目錄對應之當年度本府檔案

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簽陳權責主管核准，函請本縣縣史館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等史政機關檢選，經史政機關檢選之檔案，依規定分別於檔案銷毀目錄及檔案銷毀

計畫註記。 

2、經史政機關檢選後，將檔案銷毀計畫、檔案銷毀目錄及銷毀目錄對應之當年度本府

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簽陳一層核准函送檔案管理局審核，其中如有會計憑

證、報告、帳簿及重要備查簿等，應併附審計機關銷毀同意函影本；如有辦理檔案

保存價值鑑定者，應併附鑑定報告影本。 

(五)檔案銷毀執行： 

1、檔案銷毀目錄經檔案管理局核復後，簽陳一層核定檔案管理局審核同意銷毀檔案之

執行檔案銷毀日期、實體檔案銷毀及政風單位派員監毀。 

2、延長保存年限者：各業務承辦單位簽奉續存檔案及檔案管理局審核續存或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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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檔案，應於檔案銷毀目錄及本府公文管理系統檔管作業，相關欄位著錄續存註記

調整後檔案保存年限及調整原因。 

3、核准檔案銷毀者：檔案管理局已核准同意銷毀之檔案應抽出及整理，並於本府公文

管理系統檔管作業，相關欄位註記檔案管理局核准同意銷毀文號及執行檔案銷毀日

期。 

4、史政機關檢選：抽出及整理史政機關檢選檔案管理局核准同意銷毀之檔案，造具檔

案移交清冊及檔案移交交接紀錄（雙方各執乙份）併同檔案送交史政機關，並於本

府公文管理系統檔管作業，相關欄位註記提供史政機關及其名稱。 

5、執行檔案銷毀： 

(1)檢選核准銷毀之檔案，於執行銷毀前應妥善集中放置於安全場所，並注意其運

送過程之安全。 

(2)執行檔案銷毀時，應依媒體型式，紙本檔案化為碎紙或溶為紙漿之銷毀，會同

政風單位派員全程監控；電子檔案消除電子檔或重新格式化或其他足以完全消

除、毀滅檔案內容之方法之銷毀，會同政風單位及相關資訊人員辦理，除保留

檔案管理資訊系統內之檔案銷毀目錄外，應刪除本府公文管理系統檔管作業資

訊系統或其儲存媒體之其他關聯紀錄及備份，確保完全清除或毀滅檔案內容。 

6、檔案銷毀目錄註記：已銷毀之檔案，檔案單位及監毀政風單位或資訊單位於檔案銷

毀後一個月內，分別於檔案銷毀目錄銷毀作業核章及註記檔案管理局核准銷毀文號

及執行銷毀日期。 

7、檔案銷毀目錄應併同核准銷毀文件永久保存。 

8、執行檔案銷毀時間、地點及方法因故變更，須簽奉權責長官核准後，始得為之。 

(六)已核准銷毀檔案目錄彙送：經核准銷毀之檔案，檔案單位將完成註記之檔案電子目錄，

依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規定格式重新轉出，並彙送至檔案管理局轉入機關

檔案目錄查詢網。 

 

宜蘭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8月 6日 

發文字號：府工水字第 1030126033 號 

主旨：訂定「宜蘭縣政府河川駐衛警察獎懲要點」，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宜蘭縣政府河川駐衛警察獎懲要點」1份。 

正本：各鄉鎮市公所、本府各單位 

副本：本府秘書處法制科、本府秘書處文書科、本府工務處 

縣 長 林 聰 賢 
 

宜蘭縣政府河川駐衛警察獎懲要點 
一、宜蘭縣政府為所屬河川駐衛警察人員獎懲及解僱案件處理，特訂定本要點。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嘉獎： 

（一）辦理救災工作，辛勞得力者。 

（二）查獲單一違法使用案件，經開立處分書處以罰鍰，程序無瑕疵且處分已確定者。 

（三）確實填寫巡邏箱簽到及巡防日誌，每季查核結果績效良好者。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功： 

（一）於天然災害發生時，不避艱險、巡視河川堤防、抽水站或其他水利設施負責盡職，

避免發生重大災害著有績效者。 

（二）夜間或例假日埋伏守候，查獲違規案件，經開立處分書處以罰鍰，程序無瑕疵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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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已確定者。 

（三）執行職務認真，雖未達成交辦任務，致本人遭受傷害者記功一次。圓滿達成任務者

記功二次。 

四、因執行職務，遭受重大傷害，未達成任務者，記大功一次;圓滿達成任務者，記大功二次。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誡： 

（一）責任區內遭盜濫採砂石或被傾倒廢棄物未能即時查報，或經檢警單位查獲情節輕微

者。 

（二）執勤期間未參加聯合取締或經連絡皆無回報者。 

（三）執行取締工作時，藉故延遲、懈怠、疏忽、延緩或未經現場指揮人員同意，自行擅

離崗位者。 

（四）接聽檢舉電話未製作接聽紀錄或置之不理，尚未發生事故者。 

（五）河川巡防日誌未確實記載，影響河川巡防功能，情節輕微者。 

（六）無故不參加訓練講習者。 

（七）查獲違規案件未在規定期限內簽報移請行政處分者。 

（八）除特殊勤務經長官同意免穿制服外，未穿制服每累計達三次者。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過： 

（一）經管之處分書或巡防日誌等檔案文書缺頁、遺失或抗延不移交者。 

（二）責任區內遭盜濫採砂石或被傾倒廢棄物未能即時查報，或經檢警單位查獲情節較重

者。 

（三）河川巡防日誌未確實記載，影響河川巡防功能，情節較重者。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大過： 

（一）責任區內遭盜濫採砂石或被傾倒廢棄物未能即時查報，或經檢警單位查獲情節重大

造成重大災害或對國家造成重大損失者。 

（二）對違法行為者，知情不報，故意隱匿者。 

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解僱： 

（一）一年內累計二大過或一次二大過者。 

（二）因河川管理事項經法院刑事判決有罪確定者。 

（三）歷年服務成績不佳、有業務上重大缺失、或經司法機關起訴後尚未判決有罪確定前，

經提報服務單位考績委員會評議結果認不宜續任者。 

（四）三年內有二年考績列為丙等者。 

（五）藉職務上之便利，向河川使用人或違反水利法之行為人借貸、強募或其他不正當利

益者。 

（六）曠職連續達二日或一年內累計達五日者。 

九、本要點未規定者，得比照公務人員考績法、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所列嘉獎、記功、申誡、記過之規定，應視其情節核予一次或二次之獎勵或懲處。 

 

公告 
 

宜蘭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7月 29 日 

發文字號：府地劃字第 1030120986 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礁溪鄉十六結農地重劃區土地分配結果通知書予林火爐等 18 人(如附件清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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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農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第 10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80條、第 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查林火爐等人之土地，參加礁溪鄉十六結農地重劃，業經 103 年 6 月 10 日府地劃字第

1030091452A 號公告土地分配結果及以 103 年 6月 10 日府地劃字第 1030091452B 號函通

知土地所有權人，惟林火爐等 18人經依土地登記資料記載之住址郵寄仍無法投遞，致通

知函無法送達。 

二、上開通知書函存放於本府地政處重劃科，應受送達人得於上班時間內前來領取。自公告

之日起逾 20日未領取者，以送達論。 

縣 長 林 聰 賢 

 

礁溪鄉十六結段重劃土地結果公告公示送達清冊 

土地標示 備註 土地所有 

權人姓名 
登 記 簿 住 所 

段 舊地號 新地號   

李 明 煌 君 
新竹縣新豐鄉松柏村１４鄰康泰路２４

２之３號六樓 
十六結 739、879 136   

李 金 發 君 
宜蘭縣宜蘭市延平里４鄰東港路２２之

４號 
十六結 1097 580   

李 錦 源 君 
宜蘭縣宜蘭市思源里８鄰女中路三段３

２０巷４５號４樓 
十六結 871 128   

林 水 池 君 宜蘭縣礁溪鄉三民村１鄰十六結路３號 十六結 1100 583   

林 火 爐 君 宜蘭縣宜蘭市慶和里７鄰３５號 十六結 1048 445   

林 武 雄 君 宜蘭縣宜蘭市北門里４鄰１７戶 十六結 1048、1049 445、447   

林 金 隆 君 宜蘭縣宜蘭市南門里５鄰４戶 十六結 1048、1049 445、447   

林 阿 成 君 宜蘭縣礁溪鄉三民村１鄰十六結路３號 十六結 1099、1100 582、583   

林 俊 聲 君 宜蘭縣礁溪鄉三民村１鄰十六結路４號 十六結 1100 583   

林俊聲先生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８鄰南港路８號 十六結 1100 583   

林 英 雄 君 宜蘭縣宜蘭市北門里４鄰１７戶 十六結 1048、1049 445、447   

林清日先生 宜蘭縣礁溪鄉三民村１６鄰５２號 十六結 1048、1049 44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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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清 浪 君 宜蘭縣礁溪鄉三民村１６鄰５２號 十六結 1048、1049 445、447   

張 文 柏 君 
台中市西屯區西安里２２鄰逢甲路301巷

22 弄 38 號 4樓之一 
十六結 872、873 121、123   

陳 松 茂 君 
宜蘭縣宜蘭市文苑里６鄰８戶舊城路１

８１號 
十六結 1048、1049 445、447   

陳 錦 銘 君 
宜蘭縣三星鄉拱照村１１鄰大湖路５１

之１６號 
十六結 893 151   

陳 燦 雞 君 
宜蘭縣宜蘭市文苑里６鄰８戶舊城路１

８１號 
十六結 1048、1049 445、447   

游 阿 生 君 宜蘭縣礁溪鄉三民村 6之 6號 十六結 940 159、339   

林景攀先生 宜蘭縣礁溪鄉六結村 9號 十六結 76     

李 清 波 君 宜蘭縣礁溪鄉三民村２鄰２戶 十六結       

馮 文 進 君 
宜蘭縣員山鄉深溝村１１鄰深洲一路９

０號 
十六結       

簡 枝 旺 君 
宜蘭縣礁溪鄉三民村２鄰十六結路２１

號 
十六結 797、833、834 249、273   

黃林阿卻君 
基隆市信義區義幸里 27鄰中興路 11巷 3

號 
十六結 他項權利     

林 阿 灶 君 礁溪鄉三民村 1鄰 6戶 十六結 他項權利     

林 水 長 君 礁溪鄉三民村 1鄰 6戶 十六結 他項權利     

黃 崇 熙 君 宜蘭縣礁溪鄉三民村 1鄰 10 戶 10 號 十六結 他項權利     

李 阿 屋 君 宜蘭縣三民村二鄰 十六結 他項權利     

黃 張 火 君 礁溪鄉三民村 1鄰 10 戶 10 號 十六結 他項權利     

黃 崇 堯 君 礁溪鄉三民村 1鄰 10 戶 10 號 十六結 他項權利     

黃 牛 母 君 礁溪鄉三民村 1鄰 10 戶 10 號 十六結 他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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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7月 18 日 

發文字號：宜稅財字第 1030113753 號 

主旨：公示送達納稅義務人游立典等人共 110 件使用牌照稅繳款書。（如附件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80條、第 81 條。 

公告事項：下列納稅義務人因行蹤不明，致使用牌照稅繳款書無法送達，請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境外 60日）內，逕向本局財產稅科洽領，逾期即發生送達效力。 

局 長 呂 莉 莉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使用牌照稅無法送達繳款書清冊 

序號 納稅 
義務人 

統一編號 年期別 管  理  代  號 裁 處 書
文 號 

地址 金額
(元) 

公示送達 
原 因 

1 游立典 G1200***** 0301 
G360120303013D-2675  
42  

宜蘭縣宜蘭市梅洲一路2之
1號 11,230 行蹤不明 

2 林柏壽 G1201***** 0301 G360120303015786-VQ  46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三段
60號 11,230 行蹤不明 

3 簡聿吾 G1213***** 0301 G360120303016938-JT  49  宜蘭縣宜蘭市宜中路 79巷
19 號九樓 7,120 行蹤不明 

4 林武賢 G1014***** 0301 G360120303017T-9967  45  宜蘭縣宜蘭市農權路 101 號
十一樓之 5 11,230 行蹤不明 

5 許智超 G1217***** 0301 G360120303019001-SL  42  臺南市東區崇德十二街 54
號 7,120 行蹤不明 

6 潘嘉琳 H2238***** 0301 G360120303019167-QP  43  宜蘭縣宜蘭市慈安路 55巷
21 號 7,120 行蹤不明 

7 鄧國榮 G1201***** 0301 G360120303019463-G2  44  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二段
465 號八樓 11,230 行蹤不明 

8 賴儀瑋 P1229***** 0301 G360120303019T-8518  40  宜蘭縣宜蘭市中興路 319 巷
27 號 15,210 行蹤不明 

9 李麗華 G2203***** 0301 G36012030301AAU-7288 47  宜蘭縣宜蘭市農權路三段
86巷 3號 7,120 行蹤不明 

10 張育瑄 G2207***** 0301 G36012030301ABA-6693 41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新路 487
號 7,120 行蹤不明 

11 鄧國榮 G1201***** 0301 
G36012030301AFJ-1858  
46 

 
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二段
465 號八樓 

28,220 行蹤不明 

12 陳啓誠 D1200***** 0301 
G36012030301HG-1119  
42  

宜蘭縣宜蘭市進士路94巷6
之 1號 11,230 行蹤不明 

13 李浥塵 G1215***** 0301 G36012030301L7-5310  47  宜蘭縣宜蘭市公園路 49號 7,120 行蹤不明 

14 周方宜 G2200***** 0301 G36012030301Q5-4398  
49 

 宜蘭縣宜蘭市進士路94巷6
之 1號 

7,120 行蹤不明 

15 游立典 G1200***** 0301 
G36012030301U3-6020  
43  

宜蘭縣宜蘭市梅洲一路2之
1號 4,320 行蹤不明 

16 邱惠玲 G2207***** 0301 G36012040301T5-2037  78  宜蘭縣宜蘭市公園路 49號 4,500 行蹤不明 

17 連桐波 G1002***** 0301 G360220303016C-3297  
77 

 宜蘭縣頭城鎮更新路 216 號 7,120 行蹤不明 

18 呂理福 F1226***** 0301 
G360220303016G-8728  
71  

宜蘭縣頭城鎮濱海路五段
12號 11,230 行蹤不明 

19 洪藝瑋 L2218***** 0301 G36022030301ABX-9352 73  宜蘭縣頭城鎮復興路 15號 11,230 行蹤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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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連啟峯 G1212***** 0301 G360220403014786-DG  09  宜蘭縣頭城鎮更新路 216 號 1,800 行蹤不明 

21 王 璐 A2303***** 0301 
G36032030301AAY-9367 
03  

宜蘭縣礁溪鄉德陽村温泉
路 53號十二樓之 15 7,120 行蹤不明 

22 林秀慧 U2212***** 0301 G360420303011936-L8  34  宜蘭縣壯圍鄉復興村壯濱
路二段 115 巷 41 號 7,120 行蹤不明 

23 盛詩喬 G2211***** 0301 G360520303017218-L7  66  宜蘭縣員山鄉員山村復興
路 191 號 15,210 行蹤不明 

24 黃蕭德 G1000***** 0301 
G36052030301IE-8856  
60  

宜蘭縣員山鄉深溝村惠民
路 321 號 11,230 行蹤不明 

25 曾進東 G1213***** 0301 G36052030301Q3-5241  69  宜蘭縣員山鄉枕山村枕山
路 96號 7,120 行蹤不明 

26 林維銘 G1205***** 0301 G370620303011016-N7  66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 565 號
七樓 11,230 行蹤不明 

27 李洪財 G1206***** 0301 
G370620303013C-7608  
68  

宜蘭縣羅東鎮維揚路26巷8
號四樓 15,210 行蹤不明 

28 林仟貴 A2217***** 0301 G370620303015527-HA  65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西街 218
之 3號 7,120 行蹤不明 

29 雷宇昊 F1255***** 0301 G370620303016900-VP  60  宜蘭縣羅東鎮南盟路 69巷
56 號五樓 11,230 行蹤不明 

30 楊郁賢 G1208***** 0301 G370620303018G-2898  69  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 499 號
四樓之 1 11,230 行蹤不明 

31 羅正新 G1207***** 0301 G37062030301ABA-1521 66  宜蘭縣羅東鎮豐年路 37號 15,210 行蹤不明 

32 李旻哲 G1218***** 0301 G37062030301ABA-6651 61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 557 之
8號 7,120 行蹤不明 

33 蔡靜茹 S2230***** 0301 G37062030301ABA-8305 63  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 269 之
9號二樓 11,230 行蹤不明 

34 林俊欽 G1205***** 0301 G37062030301CS-0232  62  宜蘭縣羅東鎮倉前路 77號
六樓之 5 15,210 行蹤不明 

35 陳宇琦 G2200***** 0301 G37062030301IW-4325  63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二段 1
號八樓之 9 11,230 行蹤不明 

36 李仟憶 A2255***** 0301 G37062030301IW-5952  60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西街 216
之 3號 136 行蹤不明 

37 郭志強 A1243***** 0301 G37062030301JE-9693  61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 263 號
六樓之 1 136 行蹤不明 

38 林德明 G1205***** 0301 G370720303010999-VP  96  宜蘭縣五結鄉孝威村五結
路一段 469 巷 26 號 11,230 行蹤不明 

39 劉明傳 C1208***** 0301 
G370720303011778-K7  
90  

宜蘭縣五結鄉三興村復興
一路 207 巷 10 號 11,230 行蹤不明 

40 林志峰 G1213***** 0301 G370720303013977-EK  99  宜蘭縣五結鄉鎮安村舊街
一路 33巷 15 號 11,230 行蹤不明 

41 林翊傑 G1213***** 0301 G370720303014303-PE  90  宜蘭縣五結鄉鎮安村舊街
一路 33巷 15 號 7,120 行蹤不明 

42 朱俊豪 G1215***** 0301 
G370720303019622-YR  
93  

宜蘭縣羅東鎮南盟路 69巷
72 號五樓 11,230 行蹤不明 

43 賴木輝 G1206***** 0301 G37072030301CL-4132  92  宜蘭縣五結鄉利澤村下福
東路 39號 7,120 行蹤不明 

44 李秋香 G2205***** 0301 G370820303013198-KN  25  宜蘭縣冬山鄉鹿埔村鹿埔
路 247 號 7,120 行蹤不明 

45 羅正新 G1207***** 0301 
G370820303014090-L3  
21  宜蘭縣羅東鎮豐年路 37號 7,120 行蹤不明 

46 方宇懷 F1244***** 0301 G37082030301AAD-9172 28  宜蘭縣冬山鄉清溝村光明
路 287 號 7,120 行蹤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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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劉宏偉 G1215***** 0301 G37082030301ABS-9937 23  宜蘭縣羅東鎮倉前路 79號
二樓之 2 28,220 行蹤不明 

48 羅正新 G1207***** 0301 
G370820403014856-L9  
59  宜蘭縣羅東鎮豐年路 37號 1,800 行蹤不明 

49 劉侑隴 G1216***** 0301 G370920303014682-KJ  54  宜蘭縣蘇澳鎮志成路 264 號 11,230 行蹤不明 

50 游雅婷 G2215***** 0301 G370920303016380-L9  51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四段
20巷 5號 4,320 行蹤不明 

51 楊琦媗 G2221***** 0301 
G37092030301ABA-9551 
53  宜蘭縣蘇澳鎮聖賢路 209 號 11,230 行蹤不明 

52 莊寶華 G2203***** 0301 G37102030301P9-5387  93  宜蘭縣三星鄉天福村東興
路 20之 5號 7,120 行蹤不明 

53 陳素華 G2210***** 0301 G371220303012111-VJ  54  彰化縣二林鎮莊敬街 124 巷
7號 11,230 行蹤不明 

54 簡漢宗 G1203***** 0301 
G360420K0301GMU-282 
76  

宜蘭縣羅東鎮南盟路 69巷
74 號 800 行蹤不明 

55 徐嵩彪 G1203***** 0301 G360120303018435-YR 46  宜蘭縣宜蘭市建軍路29之5
號 721 行蹤不明 

56 呂登科 G1001***** 0301 G360120403018832-HA 79  宜蘭縣宜蘭市舊城北路 180
號 2,700 行蹤不明 

57 徐嵩彪 G1203***** 0301 G360120303019C-1203 41  宜蘭縣宜蘭市建軍路29之5
號 7,120 行蹤不明 

58 周巨巧 G2204***** 0301 G360120303019D-8206 44  宜蘭縣宜蘭市校舍一路 83
巷 1號七樓 11,230 行蹤不明 

59 袁昌榮 G1201***** 0301 G36012030301G2-9602 45  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岳飛
新村 58號 136 行蹤不明 

60 
林紫頤
(原姓名
林惠月) 

G2200***** 0301 G36012030301G5-6093 
47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新路 259
巷 49 號 

7,120 行蹤不明 

61 吳素緣 Q2221***** 0301 G36012030301Z8-7302 41  宜蘭縣宜蘭市校舍一路 83
巷 17 號五樓 7,120 行蹤不明 

62 吳錫全 G1202***** 0301 G360220303011470-L2 75  宜蘭縣頭城鎮頂埔路一段
182 號 11,230 行蹤不明 

63 鄭明惠 C2202***** 0301 G360320303018B-8156 09  宜蘭縣礁溪鄉玉田村茅埔
路 34之 3號 7,120 行蹤不明 

64 黃世峯 D1204***** 0301 
G36032030301F3-9697 
05 

 
宜蘭縣礁溪鄉六結村興農
路 1巷 17號 

11,230 行蹤不明 

65 郭敏麗 T2207***** 0301 G36032030301J9-0693 04  宜蘭縣礁溪鄉白鵝村柴圍
路 17號 7,120 行蹤不明 

66 簡錦樑 G1203***** 0301 G360420403010812-L6 60  宜蘭縣壯圍鄉美城村大福
路二段 150 巷 42 號 1,800 行蹤不明 

67 李東明 G1204***** 0301 
G360420303012351-TN 
38  

宜蘭縣壯圍鄉功勞村功勞
路 31號 11,230 行蹤不明 

68 黃國昌 G1012***** 0301 G360420303019N-9922 36  宜蘭縣壯圍鄉美福村中央
路一段 263 巷 50 號 7,120 行蹤不明 

69 吳麗雲 G2204***** 0301 
G36042030301AAU-7177  
36  

宜蘭縣壯圍鄉吉祥村壯五
路 71號 7,120 行蹤不明 

70 林再忠 G1012***** 0301 
G360520403014909-B3 
94  

宜蘭縣員山鄉湖西村隘界
路 90號 4,500 行蹤不明 

71 曾進財 G1204***** 0301 G360520303015013-A7 66  宜蘭縣員山鄉內城村內城
路 641 號 11,230 行蹤不明 

72 羅振智 G1205***** 0301 
G36052030301CZ-2992 
68  

宜蘭縣員山鄉枕山村枕山
路 11號 7,120 行蹤不明 

73 黃清潭 G1012***** 0301 
G36052030301IN-3030 
68  

宜蘭縣員山鄉內城村榮光
路 287 號 2,438 行蹤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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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李麗菁 G2204***** 0301 G370620303013407-L9 62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一段
155 號五樓之 5 4,320 行蹤不明 

75 吳昇峰 G1205***** 0301 
G370620303013410-DT 
67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西街 94
號 7,120 行蹤不明 

76 楊桐焜 G1205***** 0301 G370620303014727-ZS 64  宜蘭縣羅東鎮浮崙巷 20號 4,320 行蹤不明 

77 賴錦章 G1015***** 0301 G370620403015411-MU 94  宜蘭縣冬山鄉補城村協松
路 283 號 3,600 行蹤不明 

78 林駿笠 G1209***** 0301 
G370620303017785-DA 
65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北路 32
號五樓之 18 11,230 行蹤不明 

79 陳春瑞 G2204***** 0301 G370620303019080-RF 64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北路 32
號四樓之 12 7,120 行蹤不明 

80 鄭榮華 F2233***** 0301 G37062030301ABA-1661  67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一段
93號 15,210 行蹤不明 

81 鍾佳真 R2217***** 0301 
G37062030301ABA-6170  
65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南路 170
號 7,120 行蹤不明 

82 邱雅寧 F2278***** 0301 G37062030301ABA-7016  63  宜蘭縣羅東鎮博愛路 100 巷
45 號六樓 7,120 行蹤不明 

83 郭永發 G1216***** 0301 G37062030301ABA-7968  67  宜蘭縣羅東鎮禮運路 62號
五樓之 6 11,230 行蹤不明 

84 李林惠滿 G2013***** 0301 G37062030301AFM-2875  63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東街 17
號四樓 7,120 行蹤不明 

85 俞智欽 G1205***** 0301 G37062030301B5-5453 65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 517 號
十樓之 3 215 行蹤不明 

86 楊桐焜 G1205***** 0301 G37062030301WN-2739 61  宜蘭縣羅東鎮浮崙巷 20號 4,320 行蹤不明 

87 黃碧玲 F2202***** 0301 G37072040301ABL-3830  28  宜蘭縣五結鄉三興村三結
三路 212 巷 15 號 2,700 行蹤不明 

88 林志忠 G1214***** 0301 G37072030301CH-4942 91  宜蘭縣五結鄉錦眾村五結
路一段 6號 11,230 行蹤不明 

89 蔡介和 G1207***** 0301 G370820303012861-L6 26  宜蘭縣冬山鄉珍珠村富農
路一段 650 巷 64 號 7,120 行蹤不明 

90 賴萬來 G1207***** 0301 G37082030301BQ-0559 25  宜蘭縣冬山鄉香和村香和
路 174 號 11,230 行蹤不明 

91 張永生 G1209***** 0301 G37082030301U3-2153 26  宜蘭縣員山鄉中華村員山
路三段 262 號 7,120 行蹤不明 

92 李石桂梅 U2000***** 0301 G37092030301G9-7501 50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一段
250 之 1號 7,120 行蹤不明 

93 林麗平 G2900***** 0301 
G37092030301XC-6521 
52  

宜蘭縣蘇澳鎮蘇港路 193 號
十二樓之 2 7,120 行蹤不明 

94 蔡宗祐 G1206***** 0301 G37092030301Z8-2912 51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一段
499 號 11,230 行蹤不明 

95 林仕豐 G1211***** 0301 G371020303010262-H8 91  宜蘭縣三星鄉義德村義德
街 43號 11,230 行蹤不明 

96 沈逸鳳 G2215***** 0301 
G371120303010537-TN 
24  

宜蘭縣大同鄉松羅村松羅
中巷 10號 11,230 行蹤不明 

97 沈美玲 G2210***** 0301 G371120303011620-UV 29  宜蘭縣大同鄉四季村光勳
巷 15號 15,210 行蹤不明 

98 許春來 G1009***** 0301 G371120403014372-L6 51  宜蘭縣大同鄉樂水村樂水
路 10巷 11 號 2,700 行蹤不明 

99 林麗玉 H2023***** 0301 
G371120303014396-GX 
22  

宜蘭縣大同鄉茂安村志航
巷 7號 7,120 行蹤不明 

100 游文祥 G1210***** 0301 G371120303015D-6876 25  宜蘭縣大同鄉南山村埤南
巷 28之 1號 15,210 行蹤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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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許春來 G1009***** 0301 G371120303018759-HA 27  宜蘭縣大同鄉樂水村樂水
路 10巷 11 號 7,120 行蹤不明 

102 鄭清讚 G1012***** 0301 
G37112040301AAU-3068  
59  

宜蘭縣大同鄉南山村開埤
巷 520 之 1號 4,500 行蹤不明 

103 林清祥 G1212***** 0301 G37112030301ABP-0836  25  宜蘭縣大同鄉樂水村樂水
路 50巷 30 號 7,120 行蹤不明 

104 烏米．
卡日依 G2210***** 0301 

G37112030301DV-1883 
27  宜蘭縣三星鄉大義村上將

路三段 331 巷 11 號 7,120 行蹤不明 

105 林瀚致 V1206***** 0301 
G37112030301YQ-2677 
25  

宜蘭縣大同鄉南山村泰雅
路 7段 147 號 11,230 行蹤不明 

106 張家銓 U1206***** 0301 G370720303013N-4952 96  宜蘭縣五結鄉孝威村孝威
南路 19之 20 號三樓 15,210 行蹤不明 

107 張家銓 U1206***** 0301 G370720403018T-4970 21  宜蘭縣五結鄉孝威村孝威
南路 19之 20 號三樓 4,500 行蹤不明 

108 王倩恆 G2208***** 0301 
G370620303015755-KN 
64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 159 之
1號(羅東鎮戶政事務所) 7,120 行蹤不明 

109 

泰雅工
程有限
公司 
(清算
人徐惠
蘭) 

27410230 
G2210***** 

0301 G37062040301HS-1318 
93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 159 之
1號(羅東鎮戶政事務所) 

51 行蹤不明 

110 林欣樺 F2257***** 0301 G360220303015511-DW 76  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一段
２３巷１８弄５號 7,120 遷出國外 

行蹤不明 

 

宜蘭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7月 25 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醫字第 1030018124 號 

主旨：為撤銷公告註銷本縣護理人員簡雪鈴君（M220＊＊＊704）執業執照。 

依據：依據護理人員法第 11條及衛生福利部 103 年 1 月 2日衛部照字第 1021581500 號函。 

公告事項： 

一、原依審計部臺灣省宜蘭縣審計室提供之醫事人員附表名冊，經由衛生福利部醫事管理系

統清查醫事人員執業執照現況，發現本縣醫事人員蘇○銘、莊○姿、陳○珍、曾○如、

林○錢、林○華、石○貞、林○馨、俞○敏、陳○苓、李○美及簡○鈴等 12人，業於多

年前已由醫事機構離職，但未依規定辦理歇業手續，本府衛生局業於 103 年 5月 16 日以

府授衛醫字第 1030011693 號函公告註銷前揭人員執業執照，以適時更新醫事人員清冊資

訊之正確性。 

二、惟前揭人員簡雪鈴（身分證字號：M220＊＊＊704），於日前提供渠之護士證書正反面影

本，該員開（執）業登記動態戳章，繳銷欄註記日期為民國 80年 7月 31 日，顯示該員

依規定完成辦理歇業手續，爰此，本府依上述資料，撤銷 103 年 5 月 16 日該員註銷執業

執照之公告。 

縣 長 林 聰 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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